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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出席、請假規定 

如何辦理請假手續 

1. 請假的種類計有公假、事假、病假、喪假、生理假、法定傳染病假等。 

（1） 事前請假 

 

（2） 事後補請假 

 

 

2. 登入錯誤之處理 

如請假紀錄登記錯誤時(誤登或未完成請假)，請於接獲通知單一週內持相關證明文件、缺

曠課通知單向導師或學務處生教組申請更正。 

3. 無正當理由經常遲到，屢勸無效者，應予以警告處分。 

4. 不假離校外出者，應予以小過處分。 

5. 無故缺席之結果 

下列缺席情況將被列為中途輟學－ 

（1） 未經請假未到校上課達 3 天以上。 

（2） 學期開學未到校上課達 3 天以上 

（3） 轉學時未向轉入學校報到達 3 天以上。 

輸入資料

列入綜合

表現成 

學務處生教組 檢附請假申請書 

 

請假 1 日內由導師核准 

請假 3 日內由生教組核准 

請假 3 日至 7 日學務主任核准 

請假 7 日以上由校長核准 

請假當日以電話告知 

導師或學務處生活教育組 

 績 

返校上課後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 

於 3 日內經導師簽核，送生教組

完成請假手續 

 


	臺北市立至善國民中學 113 學年度新生輔導夏令營課程表
	臺北市立至善國民中學服務學習實施計畫
	學生出席、請假規定



